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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涉及的其他风险警示已

消除，且不存在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相关情形。

公司股票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条件，据此，公司

董事会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根据实际情况，决

定是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股票不停牌，仍正常交易。 

 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确认，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 

截至 2023 年 4 月，因公司存在控股股东业绩补偿事项尚未完成、重整后持

续经营能力有待进一步恢复的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月修订）》第 9.8.1 条第（七）项：“公司存在严重失信，或持续经营能力

明显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等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导致投资者权益可能受到损

害的其他情形”，公司仍存在触发“其他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公司股票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8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发布的《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58）。 

二、公司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一）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审计情况及经营情况 

2024 年 3 月 29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

审字[2024]0011005231 号）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大华内字[2024]0011000159

号）。经审计，截至 2023 年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58亿元，同比增长 12.43%。

净利润顺利实现扭亏为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9,007.77 万元，同比增

长 126.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3.71 万元，同

比增长101.39%；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达到 1.75亿元，同比增长 151.34%，

自主造血能力大为增强；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稳步增长，达到

15.89亿元。此外，公司资产结构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率已下降至 59.59%，同比

下降 11.03%。重整完成后随着公司管理层对经营战略及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公

司经营发展质量已得到明显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后续将会继续改善。 

（二）公司向中恒汇志及应履行补偿义务主体提起专项诉讼的情形 

公司就与控股股东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汇志”）

及其相关方之间关于业绩承诺补偿纠纷事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深圳市豪恩安全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豪恩”）、中安消技术（香港）有限公司已于

2023 年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其中，公司及深圳豪恩起诉中恒汇志及其相关方

的案件已判决，并已按判决结果申请强制执行。目前，深圳豪恩申请执行的案件

因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资产现已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进展情

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就控股股东中恒汇志未履

行业绩补偿事项已通过沟通发函、持续督促、司法途径继续推进追偿进程，最大

程度降低对公司利益造成的损害，切实积极的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当前营业收入稳步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提升；司法重整债务清偿工作已

接近尾声，资产负债结构持续优化，管理团队保持稳定，公司不仅具备较好的持

续经营能力，也已具有长期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同时，公司生产经营亦不会

因控股股东业绩补偿事项未完成受到影响，若控股股东业绩补偿尤其是现金补偿

得以实现，将大幅改善上市公司资产结构，进而促进上市公司更好地实现高质量

发展，公司也将继续推动后续追偿工作等事宜。 



综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2月修订）》第 9.8.1

条第（七）项：“公司存在严重失信，或持续经营能力明显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等

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导致投资者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其他情形”的规定，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确定性已消除。 

经过逐项排除，公司也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

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形，公司已符合申请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各

项条件。公司于 2024 年 6月 2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公司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

交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 

三、其他风险提示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股票不停牌，仍正常交易。公司股票能否

被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确认。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并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